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历史考察

韩军垚

　　摘　要：试点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常用的方法论工具。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
于试点的广泛运用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试点的运用是一个“三期”接续推进的历

程。 在实践中，试点的内涵逐渐丰富，试点的规范化、程序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试点话语也逐步形

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实践，既是一个央地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党

的领导力在央地互动中进一步增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也在探索中开辟。 先试先行的试点助力中国共产党

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试点在开拓创新中也逐步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诉求，进
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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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式话语，其正式应用

则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

的主动探索。 在长期实践之中，试点的成效亦得到

广泛认可。 中国共产党的试点运用萌发于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已是国内学界共识①。 国内学者们围绕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探索历程以及试点

的实验内容、实践成效、主要贡献等方面展开论

述②，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重要前提和坚实

基础。 国外学者亦关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对于试点的运用，认为试点是中国共产党常

用的一种方法③。 但当前各类研究成果多为专题性

研究，罕见系统性梳理。 有鉴于此，全面考察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实践历程、演
变特征、历史意义等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运用试点的实践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试点的

运用是一个“三期”接续推进的历程，即从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的初步运用，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泛运用，
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成熟运用。

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试点的初步运用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

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斗争。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伴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迅

速扩大，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毛泽东

率领部分红军指战员深入永新县西乡塘边，在此开

展土地改革实验。 在塘边， 毛泽东详尽考察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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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和农民切身需求，“当
时，塘边由大屋、塘边、凉茶树下、新岭背四个自然村

组成，有一百一十七户，五百三十多人，共七百一十

九亩田，其中塘边土豪徐美山一家占四百二十六亩，
外村土豪占田一百一十三亩，而广大贫苦农民占田

仅一百八十亩” ［１］９０。 然而，对于分田的方法，当地

群众意见不一。 “有的说土豪劣绅过去太恶，现在

不分田给他们；有的说土豪劣绅分给最差的。 但大

部分群众主张按人口平均分田。”县委干部中有少

数人也主张第一种意见［１］９１。
为了使土地革命顺利进行，５ 月下旬，毛泽东在

塘边三房祠堂举办了党员训练班。 他提出，“耕者

有其田，土地回老家”是合理的，过“左”过右都要妨

害革命。 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各家自报土地数目，以
乡为单位，登记造册，然后经土地委员会核实，抽肥

补瘦，肥瘠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１］９１－９２。 当

时塘边乡分田，是地皮连同未成熟的早稻一齐分的，
群众称之为分“青苗”，每人分得二亩二分。 分得土

地的农民，欢欣鼓舞，人人都说：“望穿眼，望眼穿，
终于望到这一天了。” ［１］９２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１９２８ 年 ７ 月下旬，邓子恢

和张鼎丞在溪南区金砂乡进行分田实验。 他们首先

召集雇农、贫农、中农、农会干部等代表开座谈会，系
统调查全乡的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比例，并在此基

础上与代表们讨论了分田的原则和具体办法。 最

后，邓子恢和张鼎丞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制定了分

配土地的政策。 这些政策经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讨论

后，正式张榜公布。 主要内容包括：１．“所有土地都

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农土地多一点的不动”；
２．土地分配的方法为“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中

农一样分田”；３．分田以乡为单位；４．乡与乡之间界

线不好划，应“按照各乡农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归各

乡农民分配”；５．个人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

平分”；６．“山林为各乡各村公有”；７．水利灌溉“照旧

例，水随田走，不公平者个别调整” ［２］ 。
为使干部掌握好分田原则和办法，邓子恢、张鼎

丞在上金、中金、下金三个试点村成立没收和分配土

地委员会，调查人口和土地，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土

地革命政策和分配土地的方法，力求做到公平合理。
三个试点村的土地分配方案确定后，邓子恢等再召

开群众大会通过。 “区苏维埃政府在金砂乡取得了

分田经验，在全区推广实行，很短时间内分配了十多

个乡约 ２ 万人口的土地。” ［３］７６

各个根据地也纷纷设立试点，开展土地改革实

验。 例如，１９２８ 年 ３ 月，湘南根据地以松柏、油塘两

地为土地革命试点，形成了“以乡为单位，以原耕田

面积为基础，按总人口平均，抽肥补瘦、好坏搭配，插
标分田”的分田原则和形式［４］ 。 这一时期，试点不

仅常见于分田过程之中，也体现在查田过程之中。
例如，１９３３ 年上半年，为了将查田运动引导到正常

的检查土地的轨道上，毛泽东选择瑞金叶坪乡及云

集、壬田两区作为查田试点［５］２２７。 在实践基础上，
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查田的区域范围、最终目标、开
展方法、工作步骤以及阶级划分标准等系列问

题［５］２２７－２２８。
２．抗日战争时期：试点的广泛运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试点的运用从土地

改革一个领域延伸至多个领域，并集中展现于抗日

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之中。 抗战

时期“三三制”原则的重要性被多次提及。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５ 日，毛泽东发表《团结到底》一文指出了“三三

制”原则及其政权的性质是统一战线政权，即各党、
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６］７６０，这实际上是各革

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最佳注脚。 １２ 月 １３ 日，中共中

央致电各中央分局，要求各分局“真正组织各党各

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 ［７］３２０。 １２ 月 ２５ 日毛泽东

再次强调：“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

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

绅士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

加。” ［６］７６６邓小平也认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

主问题，这一政治体制“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

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

取的政权形式” ［８］８。
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建设的模范，中共中央的

许多政策大部分亦在陕甘宁边区率先试行。 对此，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曾总结道：
“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

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 ［９］２９７陕甘宁边区的实践已

经证明，边区的性质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和
“直接抗战的区域” ［７］１２９，边区的特点是“把抗日战

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 ［７］１３０，边区的作用“就在

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

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

路” ［７］１３１。 上述特质也集中体现于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

“三三制” 原则在陕甘宁边区被模范执行。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 １８
名边区政府委员，有共产党员 ７ 名，略超过 １ ／ 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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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 经大会通过，以党外

人士白文焕递补。 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

区政府副主席［１０］ 。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

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

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１１］８０９

各抗日根据地纷纷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三三

制”原则，开展民主政权建设实验。 例如，在山东抗

日根据地，１９４０ 年 ５ 月，清河区选举产生第三届参

议会，“九十八名议员中，有地主、有富农、有国民党

员、有无党无派的进步人士，有二十七名共产党

员”。 博兴县参议会“五十一名议员中有共产党员

十六名，中间人士二十二名，进步人士十三名” ［１２］ 。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截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七个县参

议会，共计议员四百五十八人，就其阶级成分说，雇
工十二人，贫农七十一人，中农一百十九人，富农七

十人，地主一百三十人，商民十七人，其他三十九人。
就其政治态度说，以泗南县七十五个参议员为例，党
员只占二十七人，还不到三分之一”。 时任中共淮

北区委副书记兼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的刘瑞龙在报告

中提到，淮北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一方

面使“大多数人民实现了参政的权利，加强了各阶

层人民的团结” ［１３］２４３，另一方面使“抗日民主政府

与人民建立了密切联系，有了坚实的依靠” ［１３］２４４。
此外，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并实现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政策

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政府率先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制定《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条

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确保农民地权。 次年 ４
月 １ 日，边区政府在《关于处理地主土地问题》的公

告中宣布施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法规。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施政纲领中

强调实行“二五减租”。 即租额不超过土地正产额

３７．５％，年利率不超过 １ 分［１４］ 。 当年 １２ 月，晋冀豫

区正式发布“减租减息”条例。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津浦路

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亦颁布“改善租佃关系，保障佃

权，禁止无故欠租；实行三七分租，取消一切附租及

义务劳役等” ［１５］的施政纲领。 在各根据地试点的

基础上，１９４２ 年一二月之交，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

政策决定的指示》，正式改变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
３．解放战争时期：试点的成熟运用

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解放区

面积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将试点运用于更加广阔

的地域范围内，推动了相关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

演变。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４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会议时提到：“中央只有一个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

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 “土地问题的方

针，今天就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 ［１６］毛

泽东在做总结发言时也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方

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

其田。 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

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 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
就是 群 众 所 创 造 的 适 当 方 法， 为 中 央 所 批 准

的。” ［１７］７８－７９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提出了“耕者

有其田”的口号［１８］ ，正式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土

地政策。
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 当年 １２ 月，陕甘宁

边区政府率先进行试点。 边区首先颁布《陕甘宁边

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绥德、庆阳、关中三个

分区随即派出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未经分配过土

地的县、区、村开展土地征购试点。 其中米脂县河岔

区六乡、绥德新店区贺家石村的试点最有代表

性［１９］１３３。 各试点的实验证明，通过土地公债征购

地主土地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有其优势。 但往往

只有利于原佃户，而不利于多数农民，因而无法广泛

发动与组织农民。
从“五四指示”发布到 １９４７ 年下半年，解放区

２ ／ ３ 的地方已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还有

１ ／ ３ 的地方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进行改革

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９
月 １３ 日，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会

议上，各解放区代表也纷纷介绍本区解决土地问题

的历程及经验。 作为“老解放区”的晋冀鲁豫解放

区，１５２ 个县中有 １００ 个县已经基本实现“耕者有其

田”。 他们的经验是：“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是阶级

路线的基本环节，必须发动贫雇农，以贫雇农为骨

干，运动才能深入彻底。 但亦必须团结中农，否则贫

雇农孤立，运动就会失败。” ［１９］２４５作为“半老解放

区”的华中解放区，经过执行“五四指示”，部分雇贫

农的土地、耕牛、农具和房屋问题得到解决，但困难

还有很多。 为此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在土地改革

中普遍建立了贫农团，清理了农会，改造了政权和支

部，改造调整了干部。” ［１９］２４６晋察冀、陕甘宁、山东、
东北等解放区代表也纷纷发言。 会议通过的《中国

土地法大纲》，强调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

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２０］ 。 中

共中央还特别注明，平分土地时要注意“老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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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
在结合各解放区土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

针对“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制定

了相应的土地政策，规定了相应的贫农团、农会组织

形式。 具体而言，一方面，“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

区”，因土地改革较为彻底，土地已经基本平分，故
在“老解放区”，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
而是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必须征得被抽者的同

意）。 可参考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

验［２１］１６６。 这类地区的贫农团和农会组织，不是人

为地、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是在农会中

组织贫农小组，担负农会和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工作。
但不应当排斥中农。 因为“在这种地区，过去的贫

农大多数已升为中农，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
所以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

作”。 具体可参照平山经验［２２］１２７７。
另一方面，占解放区绝大多数的“半老区”，“即

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

地区”，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应“完全适用土地

法，普遍地彻底地平分土地” ［２２］１２７７－１２７８。 平分的

方式以实行较大范围内的调剂为主，特殊地方，“在
多数农民要求并取得中农同意的条件之下，应当重

新平分” ［２１］１６７。 绥德黄家川的经验也可用于此类

地区。 此外，“这种地区，中农占少数，并且是观望

的。 贫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 因此，必须组织

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

领导地位” ［２２］１２７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始

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过抗日根据地建设实践的

进一步提炼后，于解放战争时期趋于成熟。 中国共

产党深刻认识到运用“试点”的关键在于“试” 与

“点”并重，不可偏废。 为此，中国共产党基于试点

主动性、灵活性的特质，主动发挥其“先试先行”“由
点到面”的优势，积极选点，大胆实验。 在“三期”接
续推进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

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 试点亦

在实践中演化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与执

行模式。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运用试点的演变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

实践推动了试点具体内容的多样化，提升了试点的

规范化、程序化程度，中国共产党的试点话语也逐渐

形成。
１．试点的具体内容从单一走向丰富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试点的内容已呈现出

从单一走向多样化的趋势。 １９２７ 年后，中国共产党

的工作重心在农村，运用试点的实践始于土地改革。
这是符合当时客观环境的正确决策。 中国共产党长

期在农村开展革命，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只能是农

民，如何组织动员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就成了中共

最为重要的问题。 而要组织和动员农民，必须改变

旧有的土地关系，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需求。 这

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也尝试开展其他各项

试点实验。 其中兴国县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实验

县。 为了进一步推广兴国县的经验，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

东将兴国县的工作称为模范工作，并将其经验上升

到革命工作方法论的高度。 在毛泽东建立“几千个

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 ［２３］１４０－１４１的号召下，“模范

兴国”成为后续其他试点的重要参考标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

地，不仅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主阵地，也是实行抗

日民主的“实验区”。 围绕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

党在根据地开展了各项实验。 实行抗日民主与根据

地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根据地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 为此，毛泽东强调“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很重要”，各根据地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

公’” ［９］６９。 伴随着各根据地“三三制”抗日民主政

权的普遍建立，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

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

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领导一切其他组织。 根

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表现为每个根据地有一

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２４］ 。 强调党的统

一领导，并不是党要包办一切事务，不是遇事干涉，
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要放在政治原则上，并以指

导和监督的方式实现。
党的建设、法制建设等领域也随之展开试点实

验。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太行根据地参照“模范兴国”，以
辽县、武乡、黎城为“实验县”，探寻整顿党组织和转

变党的作风的有效路径。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太行区党委

强调运用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即“进行具体分析，
提出具体措施，由试验、典型示范，一步步发展的工

作方法” ［２５］ 。 各根据地还开展了法制建设的探索

实践。 例如，制定专门条例，保障人权。 毛泽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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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

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
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 ［６］７６８ 《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明确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

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 除司法系统

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
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

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

利。” ［２６］边区政府还于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具体制定了《陕
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２．试点的规范化、程序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

受限于各方面条件，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方

式始于“点对点”式的指导。 即具体负责人在所选

试点“蹲点”，指导工作的开展。 在此过程中，具体

负责人总结试点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传授给新加入

的成员或传播至尚未试点的地区。 例如，１９２９ 年 ６
月，邓子恢参照他曾领导的溪南土地改革的经验，选
择龙岩县白土区为试点，以乡为单位，发动群众按人

口自己动手分田，采取按原耕地抽多补少的分配办

法。 一月内试点的土地即分配完毕。 闽西革命根据

地其他各县按照龙岩县的经验继续开展土地改革，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永定、上杭等县大部分土地亦分

配完毕［３］８５－８６。
在实践基础上，１９２９ 年 ７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

代表大会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 它结

合井冈山等根据地土地改革经验，对闽西土地革命

经验做系统总结：“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

毁，惟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

求没收时应该没收。” “为求敏捷起见，田地以乡为

单位，按男女老幼依原耕形势，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

田地总合起来抽多补少平均分配。” ［２７］ 此后，中共

闽西特委又将这些经验推广到其他革命根据地。 此

外，１９３０ 年 ４ 月，邓小平也将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

命的情况和经验介绍到右江，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土地改革方案［２８］ 。

伴随着试点的广泛运用，其运行模式也在实践

中向着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进而逐步成为中

国共产党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除了针对“老解放区”和“半老区”实行不

同的土地政策外，还面临着如何在“大反攻后新解

放的地区”，也是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实行土

地改革的问题。 这类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

和地主、 富农的势力还很大， 我们一切尚无基

础” ［２２］１２７８。 因此“完全适用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

建制度的方针” ［２１］１６７。 但“新解放区”应当具体采

取怎样的方式开展土地改革？ 中共中央最开始制定

的方针和计划是半年时间完成土改，事实证明，并不

可行。 究其原因，“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

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

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

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

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

改革” ［８］１０９。 毛泽东也强调“新解放区”土地改革

的关键是“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

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

展” ［２２］１２８４。
为此，中共中央将“老解放区”和“半老区”已有

的土地改革经验在“新解放区”逐步推广，并结合

“新解放区”的特性，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土地改

革。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土地政策为“没收分配地

主阶级的土地，中立富农，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

动”。 贫农团和农会组织则“以贫农为主体，组织农

民协会，除地主、富农不许入会外，一切农民包括在

内，不另组织贫农团”。 第二阶段，土地政策是“平
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即此时才动富农的土地。
是否组织贫农团视农协的情况而定，“如果农协的

领导权确是掌握在贫雇农积极分子手中，可以不另

组织贫农团”，反之，则必须另组贫农团，并改造农

协的领导机关［２９］３６。
３．试点话语逐渐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毫无经验可循的中国共

产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各根据地的情况不

一，唯有选择部分地区开展探索性实验，大胆尝试后

再及时总结经验。 例如，上文所述“点对点”式的指

导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涌现出的“典型示范区”
“模范乡”“模范兴国”等地区。 尽管在战争环境中，
许多工作都是 “干了再说”、在 “干中学习” 的情

况［３０］ ，但在这种“边干边学”的氛围中，试点对其他

地区的相关工作发挥出积极的示范作用，其成效也

逐步得到认可。 因此，中共中央逐步将试点运用于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历程之中。 此外，中国共产党

还在实践中创新了试点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即
领导小组。 通过领导小组，深入各解放区，为土地改

革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协调。
伴随着试点实验的开展，试点话语体系也逐渐

成熟。 １９３７ 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矛盾论》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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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中 提 出 了 “ 真 理 的 标 准 只 能 是 社 会 的 实

践” ［２３］２８４，“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

生” ［２３］２９０，“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

即无共性” ［２３］３１９－３２０等科学论断，奠定了中国共产

党运用试点的哲学基础。 此后，毛泽东又肯定了试

点的方法论意义：“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

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因此，试点这一方法必

须普遍地提倡，进而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首要采用的

工作方法［１１］８９７－８９８。 之所以“坚决采用逐步推广

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是因为“逐步推广

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

是快，其实是慢” ［２９］３８。
解放战争时期，试点在更大范围内，特别是不同

地域环境中得到应用。 各试点形成了诸多适用范围

更广的典型经验。 例如，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

验、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晋绥区崞县

的典型经验等。 关于这些经验，毛泽东认为：“值得

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 这种

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

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

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

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

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

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

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１７］２９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试点的

运用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演变历程。 一方面，试点的

内容在实践中得以丰富，试点的形式也由单一型向

多种形式叠加联动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试点规范

化、程序化程度的显著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运用试点的方式实现了从经验性向规范性的转变。
即将“点对点”式的指导上升为“一般号召和个别指

导相结合” ［１１］８９７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中国共

产党的试点话语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运用试点的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

历史意义在实践中彰显，并集中体现在进一步增强

党的领导力、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践行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成为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工具

等方面。

１．央地互动中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问题之

一。 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
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

积极性好得多。” ［３１］这是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并

不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固定轨迹进行的，而是在中

央与地方互动合作的过程中完成的。 试点的实验对

中央决策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试点可以放任

自流或者随心所欲。 中共中央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指导、监督和协调作用。 即筛选、汲取各地试点

的成功经验，继而全面铺开，将这些成功经验有机融

合到中央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 得益于试点的创

新精神，中共中央政策制定的创新能力和政策适应

能力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也

在这种央地互动合作的机制下大大增强。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过程即为一典例。

如上文所述，《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在总结各解放区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限于历史环境与客观条

件，“五四指示”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

息政策向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转变的过渡性政策，
因而它带有一定的不彻底性：强调“一般不变动富

农的土地” ［３２］３７８，“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

当照顾” ［３２］３７９等。 作为过渡性土地政策的“五四

指示”在其颁布之时是必要的，但随着此后中国国

内局势的变化，已逐渐不合时宜。 不仅如此，彼时

“老解放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还不彻底，地主富

农不时进行破坏活动，广大解放区农民亦迫切要求

彻底进行土地改革。 因此，一些“老解放区” “半老

区”主动探索新的土改策略。 例如，晋冀鲁豫区接

到“五四指示”后，即“对地主清算相当彻底”。 经过

平分土地，“地主大体消灭” ［３３］ 。 中共中央也认识

到“今天情形不同了”，“现在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

成熟了，形势也成熟了，提出彻底平分土地是适时

的，不迟也不早” ［３２］３８６。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

后，各解放区相继开展彻底的土地改革。
２．探索中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

之下。 在危急存亡关头，革命将向何处去，年轻的中

国共产党遭受到了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

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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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

的。” ［３４］１８５会议正式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

争的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

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其基本经验是通过

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工人

是主力军。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集中力量领导工

人运动的同时，一些党员也开始关注到农村地区，特
别是在北伐战争期间，两湖地区农村的土地革命和

农民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 然而，在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却对农民

运动做了限制，“各种农民组织不必带政党色彩，不
必用政党名义去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

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
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 ［３５］ 。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农村开展

革命的现成经验与方法。 “八七会议”只是提出了

实施纲领：“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

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

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３４］２４１中共六大

也只确立了行动目标：“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
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

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３６］如何划分豪绅地

主？ 按何种标准分配土地？ 这些问题唯有在实践中

寻找答案。 试点这一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因此再度登

上舞台，运用于各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的具体实践

之中。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毛泽东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写

出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对根据地的土地情况

和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进而更加坚定了土地

问题是根据地党和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湘赣边

界土地分配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湘赣边特委制定并

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

土地法》。 此后，各试点地区也陆续颁布了“土地

法”或“土地暂行条例”。 基于试点的探路实践，中
国共产党逐步探寻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

地，最终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

道路。
３．局部执政条件下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

的奋斗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局部执政

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开始积极践行民主政治，并集

中体现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之中。
列宁在《论两个政权》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根

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

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３７］ 抗日

根据地政权具有人民民主政权性质，它是民族统一

战线的民主专政［６］７４１。 抗战时期，“三三制”的提

出及贯彻执行，赢得了抗日民主人士的竭力推崇和

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这既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壮

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
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又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增强了

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

的决心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信心。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

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

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６］７３２。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包

含着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 前者即为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后者就是民主集中制。 唯有

民主政治才能体现孙中山主张的“为一般平民所公

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创

立抗日根据地之日起，民主政治就已经开始实行，并
且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而实行得愈益充分。 人民

民主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保障，并具体地、生动地体

现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全过程各环节之中。 抗战时

期，由根据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根据地参议会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 根据地

参议会与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的抗日民主政

权以及各类保障人民民主的纲领性条例一道组成了

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
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扩大了根据地人民的有序政治

参与，保障了根据地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

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经过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根据地政权

的人民民主政权性质，在十余个抗日根据地内形成

了广泛的社会号召力，极大地拓展了抗日民主政权

的社会基础、民意基础，以及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从

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这是

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的执政实践。 与瑞金苏维

埃时期的局部执政相比，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

设在社会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执政效力等方

面，均有了极大的改进和提升。
４．开拓创新中成为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工具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深入推进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３８］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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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它的推

进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即为其中的重要节点。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

党运用试点的历程也是一个国家治理的过程。 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在试

点中不断推进，试点得以从三方面契合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创新诉求。
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试

点的实践证明了试点与政策创新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方面，张弛有度的政策是试点的导航仪和支撑点。
试点失去政策引导必将陷入混乱，失去政策支持必

将缺乏后劲。 另一方面，试点保障政策的制定与执

行。 一定范围内的试点实验成为新政策的打磨阶段

和预备状态，进而带动面上的革新，最终有利于新政

策的出台。 其二，试点用事实说话，在各项重大决策

上消除分歧、增进共识，从而推进政策执行。 限于革

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以及各地情形千差万别等原因，
一刀切式的决策难以应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问

题与挑战。 通过试点实验，新政策的内容是否具有

可行性，新制度的效果能否符合预期等一系列问题

均可在其中得到答案。 这些结论比任何理论辩论、
论证及推演都更具说服力，新政策和新制度的推行

阻力得以化解。 其三，依托试点的示范作用可构建

示范机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诉求提供动力。
通过对试点的科学把握与运用，中国共产党将一些

系统性的成功经验及时总结并上升为新政策，继而

示范于多个地方试点以及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恰如

毛泽东在总结长冈乡试点经验后所言，要“发扬这

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
苏以具体的榜样” ［３９］ 。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试点的国家治理实践

及其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效能的

提升提供借鉴，试点的身影频繁出现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之中，并正式成为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此后，试点围绕国家

治理实践，不断与时俱进，其内容进一步丰富，方式

进一步多样，运作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体制化规范

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突破和带动作用亦得到进一步

发挥。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期”接续推进，

中国共产党运用试点的历史意义在实践中彰显。 至

此，试点由特定领域的工作经验，升华为中国共产党

实行新政策和建立新制度的常用工作方式。 即中国

共产党开展工作之时，既发出一般号召，也选择典型

单位进行个别指导，先从试点中汲取经验，再推广至

更多试点检验，最终形成系统认知和新政策再指导

实践。

结　 语

试点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治理策略，是体现

“实事求是”原则的常用方法论工具，也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政策创新模式和政策制定过程。 经过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的运用实践，中国共产党对试点的规

律性认识不断提升，试点的基本类型、组织模式、运
行机制初步形成，试点的优势作用也已在长期实践

中获得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对试点

理论的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宝贵试点经验，并将其带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历程之中。

注释

①参见刘然：《“政策试点”“政策试验”与“政策实验”的概念辨析》，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陈靖、洪伟：《试验还是

实验？ 试点与实验主义治理的比较》，《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刘义强、余孝东：《中国共产党试点方法的百年演进与时代接续》，
《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等。 ②参见周望：《中国“政策试点”研
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宁骚：《政策试验的制度因素———
中西比较的视角》，《新视野》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闫义夫：《“政策试点”：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窦玉鹏：《新中国 ７０ 年政策试点的历史演进、经验总结与未来展

望》，《山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杨宏山、周昕宇：《中国特

色政策试验的制度发展与运作模式》，《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等。 ③参见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Ｐｅｒｒ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７，２００７，ｐｐ．１－ ２２；韩博天：《通过

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等。

参考文献

［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写作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Ｍ］．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
［２］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福建党史资料：第 ３ 辑

［Ｇ］．内部资料，１９８４：２６．
［３］《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湖南红色基因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

院．湘南起义［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３：１３９．
［５］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１９９２．
［６］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３．
［８］邓小平文选：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０５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



社，１９９６．
［１０］林伯渠李鼎铭当选边府正副主席　 政府委员按“三三制”选出

［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１－１１－２１（３）．
［１１］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２］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政权建设的创举［Ｍ］．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５０７．
［１３］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淮北抗日根据地［Ｍ］．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４］山西省史志院．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Ｍ］．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３６．
［１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淮南抗日根据地［Ｍ］．北京：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１２．
［１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下卷［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４２．
［１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册［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２３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４５．
［１９］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１９４６—１９４８［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２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２４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１７．
［２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２５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２］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３］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９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２３．
［２５］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８７．
［２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８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４２．
［２７］邓子恢．邓子恢文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１．
［２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上［Ｍ］．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５．
［２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 ５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６．
［３０］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０４．
［３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 ７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３１．
［３２］刘少奇选集：上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３］中央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５１．
［３４］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

汇编：第 １１ 卷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１９２７ 年 ９ 月［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２２．
［３５］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

汇编：第 ８ 卷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１９２６ 年 ７ 月［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２２：４６７．
［３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５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２２．
［３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３１．
［３８］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２２：２１．
［３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３：２７７．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ｎ Ｊｕｎｙ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ｉｓ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ｗ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ｈｅ ＣＰ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ｄｉａｎ ａｌｓｏ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ｄ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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